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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正覺寒冬送暖暨品德之星活動實施辦法 

 

公告日期:111 年 9 月 7 日 

 

一、活動宗旨： 

佛教正覺同修會與正覺教育基金會為關懷弱勢族群，在歲末年終之際，

特別辦理「正覺寒冬送暖暨品德之星」活動，捐助愛心現金紅包，由代

表受贈之單位陪同主辦單位代表致送慰問金予獨居弱勢長者、特困低收

入戶及致送助學金予學校清寒學生，表達慰問關懷之意，讓弱勢族群在

寒冬中感到社會的暖意；藉由正覺的關懷送暖，讓弱勢族群感受到來自

社會的溫暖和安定的力量，藉此燃起生活的新希望。 

 

二、慰問對象： 

依據本計畫致贈縣市區域： 

1.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巿、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縣巿獨居貧困

長者、特困低收入戶或清寒戶等弱勢家庭，依本會擇定之各里致贈對

象每里約 10 戶。 

2.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巿、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等相關

學校清寒學生，依本會擇定之各校致贈對象每校約 10 名。 

 

三、主辦單位： 

佛教正覺同修會與正覺教育基金會聯合主辦。 

 

四、協辦單位： 

1.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巿、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依本會擇定受

贈之各區、鄉鎮公所及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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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巿、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等依本

會擇定受贈之學校。 

 

五、捐贈內容： 

1. 致贈慰問金每戶 1,500 元整；磁鐵書籤每戶一份。 

2. 致贈助學金高、國中生每名 1,500 元整；國小生每名 1,000 元整。 

 

六、預估經費： 

新臺幣 800 萬元。 

1. 寒冬送暖 650 萬元。 

2. 品德之星 150 萬元。 

 

七、執行方式： 

1. 擇選對本會友善的里長、學校合作，並採適當輪替方式施行。 

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愛心紅包由主辦單位代表親

臨各里辦公室並與里長共同致贈里民。 

3. 清寒助學金由主辦單位代表親臨所屬學校發放。 

4. 若因新冠肺炎疫情變化、法定傳染疾病或重大災害，政府發布相關規

定時，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實施辦法著情辦理，相關實施細節因地

制宜。 

 

八、相關表單： 

附件：正覺寒冬送暖調查表，正覺寒冬送暖-品德之星 獎助學金調查

表。 

 

九、本辦法自公告日起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